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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

上午 10 时 20 分宣布升会。

1. 主席宣布全体委员会第1次会议开幕并对参加者表示欢迎。他称赞筹备委员会主席Adriaan Bos先生对最

终吁政会议举行的过程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向他转达委员会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他迅速康复巳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主席说， Ferná ndez de Gurmendi 女士(l!iïJtF!廷)、 Mochochoko先生(莱索托)和Ivan先生(罗马尼亚)已被提

名为副主:J市。

3. Fernandcz de Gunnendi 女士(阿根廷)、 Mochochoko先生(莱索托)和Ivan先生(罗马尼亚)经鼓掌通过
当边为副主席。

4 町 主席说， Nagamine先生(日本)已被提名担任报告员职务。

5. Nagall1in巳先生(日本)经鼓掌通过当选为报告员。

安排工作

6目 主席着重指出，必须采取有效的、透明的工作方法，在处理仍需进行许多谈判，比较敏感的规约实质

性条文时要成立工作组和进行非正式磋商，在制订和执行工作计划时需要有灵活tL

按照大会 1996年 12月 17日第511207号决议和1997年 12月 15 日第52/160号决议审议关于最后拟定和通过设立国际刑

事法院的公约的问题(NCONF.183!21Add.l; NCONF.183/C. l几2和1L. 3)

7 主席建议，委员会应当首先听取规约第 1部分的协调员关于那一部分的介绍，不进行时论，接着l听取关

r第3tff5分的介绍，然后进行讨论。

8. 就这样议定。

9. RAMARAO先生(印度)介绍规约草案第1部分说，这一部分包插第 l至4条，它不是草案比较敏感的实质

性邢分之 v 没有产生许多意见分歧。然mî，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第3条巾国际刑事法院的地点，那是需要以
m1i6':出政治决定的~--~个政策问题。

10. 第1条是一项标准的规定，它不同于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规约草案中所载的条文，因为根据挪威的­

项提案以及接 F来进行的非正式磋商和取得的→致意见，这-条中非常→般性地谈到了补充性的概念，为的是消

除对规约草案第-条的象征性和形像感到的某些忧虑。那-条所加的"注"提请注意保持整个规约草案文字前11}
致的必要性，这一点是起草委员会要牢记在心的 n

11 虽然关于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的关系的第2条是一个在整个起草过程中未作改动的标准条款，但是

它包含默泌的政策和l实质问题，尤其是缔约国大会问题和法院经费问题，这些问题在规约草案第 11 和 112部分 rjl1M
歧 n

12. 除了法院地址问题之外，对第3条取得了普遍一致意见 n

13 第4条是在起草过程中演变的，它是一个总括条款，对其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这一条-般性地规定了
法院的国际法律人格和可能是必要的职能性法律行为能力，法律人格的细节以及豁免、特权和结构等问题在规约
草案正文中别的地方论述n

14. 除非立场发生任何出人意料的变化，否则他认为没有必要就第 1部分进行任何进步[内磋商，在委员
会做H\决定以后，这→部分就可送交起草委员会。

15. SALAND先生(瑞典)在介绍规约草案第3部分"刑法的一般原则"时况，第3部分的条文共分三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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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包括大部分条文，显然需要法律专家在一种工作组的环境中做更多的工作，因为法律问题分析得不够深入，

UX狞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重新起草;第→类条文经过简短~'r论以后即可送交起草委员会;第三类是这样 A些条文，

因进行任何技术性讨论都不会对它的整体成一部分有任何好处，因为对它们做出大Jm政治决定的条件已经成熟;

它们是需做出"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的条文。

16. 第21条显然是需要由工作组处理的例子，因为虽然对实质已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对无法律即不构成犯

悍的原则如何适用于规约规定的不同种类罪行的问题仍括:作透彻的分析，还因为文字f月二词还有相当大的改进余
j也

17. 同样，对第22条还需做更多的工作，尽管对实质也已取得一致意见。

18 在第23条下面，在第5和第6款中提出了←」个;需要委员会进行政治指导的重大政治问题，即]法律人棉

罚、法人或犯罪组织以及自然人是否应承担个人刑事责任。这一条的其他部分需要进行进一步实质性工作和文字

起草工作。第7(d)手rl(e)(二)款中包括的共ì;!tt问题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尽管他希望使用最近通过的《制止恐怖

仁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的折中语言也许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最后，正如I "注"中所表明的，工工.作f红组I且l需型耍\ : 

I巾!ï

fι|巨:第2刀3条 Fli回田就无需再提它了严因此他建议，在:委员会旦进行讨论以后，女11有 ìU能， rll 委员会对法人问题ill行政

的111导，这-条可以送交工作组 n

19. 他希望委员会能对第24条迅速做出决定，这一条显然叮以送交起草委员会了。 他认为方括号里的两个

字赴包师在内还是删掉无关重要。

20. 第25条谈到了责任应当只扩及军事指挥官还是扩及包括文职人员在内的任何上级的基本问题。在这方

)时，需要委员会进行F →些政治指导，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很大一部分文字起草工作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工

作主IVIll1:t行了 n

21 第26条也涉及一个困难问题。似乎有一种主张较高责任年龄的倾向。有人提出-些值得注意的想法，

主张把这件事作为管辖权问题而不是按传统办法作为责任问题来处理n 在年龄限制问题上，进行简短的辩论可

能提供」些政治指导，但是这一条还需要在工作组旦进行进一步的审议。

22. 第27条也需要政治指导，因为基本问题是，是否要列入时效的法规。这·点经确定后，文字起草工作
就可以交给工作组去做了 n

23 在第28条 TTI目，在按规约规定确定刑事责任11才不作为的作用产生了困难。因为各*111法律体系所采取的
办法大不相同。显然需要法律专家在工作组里或者以后甚至在进行非正式磋商过程中进行更多的辩论。

24. :fE筹备委员会旦进行了大量辩论的第29条是一个关键性的条文，它与第23条以及例如l与种族灭绝的定

义有关系 n 他建议，目前这样的第29条也许已经叮以通过并送交起草委员会了，但是他以为，由于第2(a)款中方

的号里的宇样" [或不作为] "是指根据第29条产生的问题， 一而再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o JH 
"行为"代替该条第2(a)款中的"作为[或不作为] "字样并删掉第4款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n 因为该款提出了"轻
率"的定义， T(fî这个概念在公约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 III现，因而是不必要的。

25. 第30条的基本问题是，两个概念一→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一-是否应当成为把刑事责任111:除在外的王!J[
flJ c rll-f涉及实质上和l概念上的差异，这个问题需要由专家们在工作组里进行进一步的讨论n

26. 对于在长而难的第31条中使用"排除刑事责任的理由"这句话而不用"抗辩理1ft，"→词现已取得一致
窟见 n 那一条以及下Jfif条文中的到E处在于，各种法律体系对于"自卫"和"必要性"等间的定义在概念上有很大

的差别。显然需要由法律专家进行更多的讨论，因此他敦促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进行磋商，尤其就第 1 (c)到 (e)款进
行磋商，以便对工作组进行协助。

27 第32条显然需要由法律专家在工作组里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28 第33条有点不正常，因为从来没有人对这一条的条文提出过任何边议m 它原来是关于国际公法巾的IVî
]]"如j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中的自卫的 n 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认为，这+条实际上没有必要，且是他

愿意-继续时论，或许非正式讨论应对它如何处理n 在目前阶段进行集中时论是困难的，尤其是因为这个问JtÆ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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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的定义有关。因此他建议到后一个阶段再来讨论。

29 关于第34条，在大多数法律体系中，还有许多其他理由把刑事责任排除在外，有些或许甚至连定义也
没有;然而为本规约的目的，需耍确定一个"总概念

1引30. 总而言之，他~以，委员会似可把它的讨论集中在他已表明无需在工作主[lrl'事先进行时论就可以送交

起草委员会的条文，尤其是第24条和l第29条，集中在需要进行政治指导的条文U)J第 23条第到n第6款、第25条、第

2ó条丰11第27条。为了 17省时间，其余条文应当送交工作组。

31. 主席说，他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接受的，基丁二的谅解是，除送交起草委员会的条文外，所有条文都要

在工作组旦进行详细叫论，无需表明政治立场。

第 23 条

法国才是交的4走案(AJCONF.183/C.1/L. 3)

32. LE FRAPER DU HELLEN女士(法国)，在谈到提出法人刑事责任概念的第23条第5和第6款时说，把这

样·个概念列入规约遭到了许多代表团的反对，理由是他们国家的法律体系没有规定这样一个概念，或者此概念

难以适用于国际刑事法院n 虽然法国对那种论点表示理解，但是它认为，这规约至少应当做到《纽伦堡宪章》

样的程度 o (<纽伦堡宪章》对"犯罪组织"的刑事责任作了规定;因此，她的代表团提议用向委员会提交的案文

代拌现行的第5和第6款n

33. 法国的提案已经提交筹备委员会，此项提案基'1:'5项原则。第一一个团体或组织的责任必定是·个
1" 然人以前犯了属于本法院管辖范围的罪行造成的。因此，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不会完全脱离组织的刑事责任， f(fi 
犯罪组织的刑事责任显然不排除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这项提案中，没有任何东西允许用组织的责任来掩盖个人

的责任c 第二项原则在提议的新的第5款中说明，它与《纽伦堡宪章》中的一项规定是一致的。第三项阳则即11~

|比对个组织的犯罪性质做出的裁决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不得提出任何质疑， ì亥原则自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时

论。第凹， rtl g;，rr约国采取必要步骤实施宣布一个团体或组织是犯罪团体或组织的法院裁决的原则也与《纽伦堡宪
，W:)> 的项规定相似。她的代表团在时论刑罚问题时要1m过头来讨论的第五项原则是，被法院宣布为犯罪组织的

组织可能要受处罚。法国提议应当只课以罚金或将犯罪收入没l肢。她的代表团提出此提案的目的在于在同意组织

或团体敢把刑责任的国家和1不同意它们承担刑事责任的国家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34. SADI先生(约旦)表示原则 k支持法国的提案，并且也认为，操纵本规约范围内犯罪行为的组织应当敢

相责任，女11有可能，耍力11 以惩罚，尽管他怀疑委员会本身对这样的措词能否表示同意。

35. JENNINGS先生(澳大利亚)说，他的代表团准备同法国代表团讨论这项值样注意的提案 n 然而，虽然

在他的国家，本国刑法承认组织的刑事责任，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样，澳大利亚对强制执行要组织承担刑事
责任的任何裁决仍然表示怀疑。

3ó. HU BIN先生(巾I@)指出，法人的刑事责任反映在许多国家的法律里，但是他敦促在把这种刑事.责任列
入而个国际法院的规约时要阻惧，在扩大法人刑事责任范由[H才尤其要谨慎，因为这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在谈到

《纽伦堡宪章》和法庭时，应当考虑到法庭本身、具体历史背景和l那些审判的特点。把法庭据以宣布-个组织有

!W f'J9规定列入该宪章以及该法庭根据这种规定行动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对这种法人或组织捉出起际的
子段。目:宁说它是一个特别程序，有关国家根据这一程序，依据法庭的宣告采取行动，对属于被宣布有罪的组织

的个人提出起诉和进行审判。在纽伦堡的审判中，那些组织本身并未受到刑事处罚，指控是根据个人的责任提出
(J~ 0 还应当记住，那些审判是战胜国对"击败国的审判 n 正在讨论的国际刑事法院将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的背景
|可占主，这种形势与 1945年的形势截然不同。因此他赞成删掉第5和第6款。

37. KROKHMAL先生(乌克兰)说，乌克兰对法国的提案很注意。乌克兰准备时论那个提案和!任何其他类
似提案n 然而他担心在国内法不包括犯罪组织刑事责任的国家执行法院的裁决的问j也\也担心这对规约iJ.li 以主l!立
的补充性基本原则的影响。如果无论以何种形式保持第5和l第6款，这是否意味着，由于国内法没有规定组织的刑
事责任而无法遵守第5和第6款的国家的程序，就被认为在补充性原则的意义上无效或者不存在?

38. QUIROZ PIREZ先生(古巴)说，对法国的提案要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因为虽然他的国家的法律接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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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刑事责任的概念。但是把这样一个概念列入法院规约可能就补充性而言对未接受此概念的国家造成严重问题η

使m "犯罪组织"这个名同会进一步引起"法人"和"犯罪组织"等名词的解释和l定义问题。他也认为， ((纽伦
保宪章》手n法庭必须从其历史背景来考虑。那个法庭是在事后成立的，在有关犯罪组织已被查明和得到确认因 ìliî

无需ill 步下定义的时候成立的，而国际刑事法院将永久性地进行工作，对它成立以后发生的行为进行审判。因

|币市要对·这个名词 -f~'个公认的持久的定义。

39. GUARIGLIA先生(阿根廷)说，他的代表团最初赞成删除第到n第6款，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是---个旨在
确定个人刑事责任的机构n 在筹备委员会对法人责任的概念进行讨论时证明，引进这一概念是有很大争议的，要

强制执行法院根据那些条款做出的裁决是很困难的。然而，法国的提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案，应该进行时论，
1);[为它似乎解决了执行法院裁决的问题，办法是把执行的责任转给缔约国。 应当指出，这样做会加重缔约|写的义
务。他同意古巴的论点，认为有必要对"犯罪组织"下一个精确的定义。

40. YAMAGUCHI先生(日本)说，他的代表团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从处罚犯罪团体的角度来看，采用
法 i可提议的犯罪组织概念是很受欢迎的。这个问}也应在工作组旦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4 1. MANSOUR先生(突尼斯)对法国的提案表示欢迎，他问及除了没收财产，有关的犯罪组织是否还要受
到其他惩罚。

42. ONWONGA先生(肯尼亚)对法国的提案表示欢迎，这个提案需要进行ill一步的时论，尤其是强制执行

机构们法人的存在在所有法律体系中都是承认的 n 如何强制执行取决于根据规约提出控诉的行为是谁背后拍使

I'j亿如果查明是个人指使的，那么应rtl那个人代表法人ILl庭，后者显然是人为设定的。 某些没有法律地位的组织
rí] 以被认为仅仅为掩护个人进行活动提供假名，所以可能要那些个人承担个人责任。

43. BERGMAN女士(瑞典)说，她的代表团反对把法人的刑事责任列入规约，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根本思
想是个人对犯罪行为负责 n 这项提案还引起这样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要查明由谁代表法人，如果法人代表是也因

flìJ..-个行为而被起诉的自然人又会怎么样。根据后-一种假段，如果法人和自然人有不同的利益，丑I~会出现什么样

的情况?如l果法人为了逃避刑事责任而停止活动，那么情况又会怎么样?这种问题在几周内是解决不了的。关 f1z'ç

|茸的提案，瑞典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对强制执行和补充性问题感到关切。

44. HAMDAN先生(黎巴嫩)说，他的代表团要接受法国的提案有很大困难，因为有关罪行是具体的，多半

具有政治性，在规约 rl1体现的罪行尚无明确的定义。由于国家的责任已被排除在规约之外，法人1'1阳|

[i同1川ilj可l 才样芋t排11作H除跺在夕外卡， 责任必须 l限4珉豆于个人n 法国挺案所?涉茹步伞的政泊问)胆边迦禽会造成在现有短n时时l时时才才.问内无i法去f解即晖:决决:1'的内因对难t 更不要说

其他发言人提到的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了。

45. YEE先生(新加坡)说，他和其他代表团‘样在仿照纽伦堡范例时在概念上也发生了困难。他'T'Lm保阳
现行的第5和l第6款，以与对个人同样的方式Tifli定法人的刑事责任，而不愿采取这样的办法，口11发表总括性声明，

1宣布一个组织为犯罪组织，然后再用它作为处理n或市判个人的基础。分别处理组织和l个人产生了各种问题。例如，

宣布-个组织为犯罪组织会在列入规约各部分的某些程序保障方面对它实施不同的制度吗?法国提案中谈到的第

6款有好几点内容，尤其是关于承认和|强制执行判决的内容在规约草案第10部分中有对应的规定;因此需要进行
J，E为仔细的审查们

46. FLORES女士(墨西哥)说，正如我们始终所到解:的那样，法院的管辖范围只应扩及自然人;规约第 l条

确实应当修正，以表明这~→点。提出的大意是法院要确定自然人何时代表犯罪组织行事的规定，将要求规定详尽
的标准，以遵守无法律即不构成犯罪的原则。另外，各国，尤其是对法人的刑事责任未作法律规定的国家，很难
按这种规定执行法院的裁决。把问题转移到国家法律会增加国家的困难。因此，由于实际上的原因，她不支持法
同的提案。如果各代表团认为把犯罪组织的刑事责任列入规约很重要，那就需要另写·章， 而在议事ill行到这
样脱的→个阶段，这是不切实际的。

4柯7. NIYOMR阻ERKS先生(泰国)说，在现行第2妇3条的第5款

!明闪州[的|白9仇叮叮以{作乍不同的解释， t例夕州1如提出在第2妇5条叶中1 已经谈过l'的'1灼1白q政府机构的等等;级问f题画们很对难t:对对.涉及法人的案刊件:{做故 i出i扫1判

决，对这种组织进行处罚。法人的定义因法律体系或国家而异，因此，泰国提议删除第5和l第叫:~o

48. 关于法国的提案，他预见到要确定哪些罪行构成有组织犯罪，或者|那些组织应被视为犯罪组织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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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t 这还会使举证责任的条件复杂化。

的. 泰国主张把返运毒品罪纳入法院管辖范围，因此认为在会议议事的后一个阶段时论犯有这种罪行的组
织问题是有好处的。

50 目 主席对讨论的问题作了总结，他说，对犯~rrtm织造成的问题的重要性似乎已取得普遍一致的意见，大
多数代表团承认法国的提案是对现行条文的改进，需要在工作组里进行-些讨论n 许多代表团难以接受关 r. "法

人"或"犯罪组织"的任何提法，说明的理由是在国内法中的执行问题、难以找到可以接受的定义、补充性原则

用T~步的问题、可能给，仔国创立新的义务，以及对被认为是规约的统一重点问]个人刑事责任提出的挑战。有的代表

述议在这个问题上第1条应当更加l明确，应当把《纽伦堡宪章>> 111列入犯罪组织的责任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宗

曰K别开来 n 很显然，无诠以后的辩论进行得怎么样，这个问题都要在工作组里迸行进→步的时论。

51. RODRIGUEZ CEDE曲。先生(委内瑞拉)表示，他对把个人刑事责任的概念扩大到法人的做法有疑虑，
JJ、|为并不是所有法律体系都接受那个概念，因为法院的宗旨是将对罪行负责的自然人绳之以法。他不能肯定月J"犯

罪组织"代替"法人"一词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他准备在工作组中的讨论时进行详细评论。

52. MANONGI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说，第5和第6款应当保留原样， 而不是用措词比较笼统的法国
!尤案。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关于卢111:达的种族灭绝的一种说11二是，有些公司的仓库里储藏着用那些公司的利润购

尖的武器，它们是从那里分发的，那些公司的代表对此完全知情。因此，坦桑尼亚认为，不仅这些代表们应以个

人身份承担刑事责任，而且实体本身也要负刑事责任， I哪怕只交罚款或被清算 n

53. KERMA先生(阿尔及利亚)说，法国的提案极有意义，但是需要进行更多的深入时论，以便澄清犯罪
组织刑事责任的某些方面。

54. HARRIS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他的代表团→般性地赞同瑞典、澳大利亚和l新加坡代表所做的评论n

芙|骂不→定同意认为比目前的案文更笼统的法国提案会解决那个案文中的问题;实际|二它可能造成更多的问题。

他的代表团要为对所涉及的概念下一个可以接受的定义予1:{E11~人或犯罪组织方面为证据规定一个明确的标准f(if

努力 c，但是他的代表团认为，要取得协商一致意见是很难的。鉴于时间的限制，必须迅速承认未达成协商一致，
这决不会严重影响法院的效能。

55. SKIBSTED先生(丹麦)也代表芬兰代表团发言，他和闷fil典一样，也对把法人的刑事责任列入规约恃怀
疑态度。丹麦原则上认为，规约的重点应当放在个人责任上，将这种责任扩及法人会使事情过份复杂化，尤其是
在国家执行方面。

56. AL-CHEIKH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张删除第5和第6款，因为在不能要虽然是法人的国家负刑
事责任的公认立场，和应当起诉其他法人的提案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n 将法人或犯罪组织的刑事责任概念纳

入规约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尤其在有关的定义方面。第23条第7款关于帮助和l教唆别人犯罪的人刑事责
任的规定J悴包括整个犯罪行为。

57. DASKALOPOULOU-LIV ADA女士(希EM')说，她原则 l二-认为无需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法人刑事
责任原则，这并不是因为希腊的法律没有规定法人的刑事责任，而是因为任何刑事责任都可以迫溯到个人η 此外，

关于纽伦堡市判树立了先例的论点没有使她信服，因为法律背景有很大的不同 n

58. ASSUNSAO女士(葡萄牙)赞同希腊和墨西哥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无法律即不构及犯罪的原则的意见「

她的代表团愿意在工作组内迸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59. MEKHEMAR女士(埃及)赞同谈到所涉法律际!难的人的意见，她认为，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可能包括法
人的刑事责任，这样，法人的刑事责任就不应列入规约草案。第5和l第6款应当删掉。虽然法国的提案对第5和|第6
款现行案文有所改进，但是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不值得支持。

óO. FRANKOWSKA女士(波兰)说，她与澳大利亚、阿根延和瑞典代表持同样意见，赞成删掉第5和l第6款n
规约的重点在于个人的刑事责任，把它扩大到法人会改变其性质，此外，还会在证据方而产生无法克服的问题，
川j "犯罪组织"代替"法人如果有区别的话，将是不利的，因为这会提出模糊的"团体"概念。她还认为接
受 A个组织或团体的责任与不接受国家的责任是不→致的;界线应当划在哪里，例如l就J'(cL-~政党市IJ ifj!:J1lfiiff气.?

61. PENKO先生(斯洛文尼亚)说，如果接受与法国市案相似的任何提案，那就需要有更多的规定、而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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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款或两款。例如1，斯洛文尼亚最近提出过法人的刑事责任，大约有40项关于这个题目的规定。鉴于时间有

|珉，叫t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删掉关于法人刑事责任的任何提及，把这个问题目待未来的立法者去决定。

62. Tac-hyun CHOI先生(大韩民国)表示支持法国的提案，条件是关于法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严格限于两种
刑罚:罚款和l没收。由于法国的提案范围广泛，关于处罚法人或犯罪组织的更具体的规定应详细说明，犯罪与法

人进行的业务的关系以及法人参与上述犯罪的程度也应详细说明。

63. KELLMAN先生(厄瓜多尔)说，虽然他们国家的削:对法人和犯罪组织的刑事责任作了规定，但他仍

然不赞成保留第5或第6款们由于墨西哥说明的理山，他反对法国的提案。

64 , ASSHAIBANI先生(也门)说，他难以接受法!坷的提案，并和其他人→逍谋求删除第纠11第6款，因为提
íB 矛11界定法人或犯罪组织的概念有许多困难。

65. SHARIAT BAGHERI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说，虽然这件事在以后某个阶段可以进行进→步-的思
考，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候不应把法人的刑事责任列入规约，因为下定义、进行解释和l执行者IS有困难。此外，由于
Vr多法律体系并未对这个概念做出规定，把它列入可能会|咀 Lt →些国家力11人此规约 n

66 主席说，这次辩论证实解决犯罪组织的刑事责任问题存在实质性困难，并且说，现在把这件事情交给

[.作委u去审议。

第 25 条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提案(A/CONF.183/C.1/L.2)

67. BOREK女士(美利坚合众国)在介绍提案草案时说，她的代表团曾对把指挥责任的概念扩大到文l~(主管
恃严重怀疑态度，因为非军事组织和军事组织中关 F刑事处罚的规则大不相同。然而，由于认识到人们非常关心

文职主管承担某种形式责任的问题，它提出一项提案，为的是有利于取得一致意见。文J[H主管和l军事指挥官之间

的 i二要差别在于A他们的权力的性质和1范围。后者的权力依据军事纪律制度，它有处罚的方而，而大多数国家都无

类似的文J~H人员处罚制度。另一个差别在于军事指挥官负责立致死的力量，而文Jßl主管负责的是可能称作行政
系统的机构。军事指悍责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刑法方而→个独特的特点， UIIU失作为刑事责任的一个标准的存

在【因此，如果-位军事指挥官知道或本应知道EtJ他控制的部队将要犯罪，就可预料他要承担责任n 这看来是合

理的，因为他负责一支固有的致死的力量。

68 草案。)款中提议的文职人员责任也和军事人员的责任一样，是根据类似的基本结构阐述的，两者有些
不同。一个不同是主管必须知道下级将会犯罪。对于文职人员，过失标准是不适当的，基本上违反通常的刑法责
任原则。另外，文职主管只对在工作中的下级及其在工作巾的行为负责，对他们在工作场所以外以个人身份所做

的行为不负责任;而军事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对他们指搏的部队负责。最后点，关于主管预防或制 11:犯罪的能

力的规定，考虑到文职人员与军队相比责任机制非常不同的性质，以及文I耳职F识!权力机构的吉纪己乎件伸l卡t叼矛和H行政结构软弱|白的1凹V'训，[
况 c f在E行政系统得到良好发展的有些政的府:里，甚至不可能辞退下级，即使将他们暂时停职，执行起来可能也是阳
对I~的。

ω ， Van dcr Wind先生(荷兰)赞同美国的提案。他的代表团则提议在现行第25条(a)项巾，用"即将"代替
":ì:立在!要"字样 n 这样的用语与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中的用语相类似，荷兰希搜以此确保最大程度的
3业性，尤其是在指挥责任方面。他从非正式磋商可I了解到，这样一项修正案也得到一些支持n 现行(a)J页的案文
将和I )lìz地成为"指挥'，~rllJ:者知道或者应当已经知道 F级盐:;(E实施或即将实施这种罪行\

70. MANSOUR先生(突尼斯)说，第25条在某种程度上是第23条第7款(协和l(c)琐的重复，因此建议将其删
|除

7 1. dcKLERK先生(南非)对美国的提案表示支持，不过要发表一点意见和1提一项修正。一位指挥官可能
是管作战指挥，管行政指悍，也可能是全面指挥。第25条显然是指作战指挥或全而指挥，因此他建议，那点应
在案文中反映出来，在出现"指挥官"字样Il才用"作战指碎官"代替之，在美国提案的(a)款巾， JlJ"这样的指挥"
代替"他或她的指挥'\作了这样修正以后，一位只管行政管理的指挥官就降为文职上级→级，他的责任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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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案的(b)款里。

72. SADI先生(约旦)对美国提案的主旨原则上表示支持，他评论说，有必要把文职仁级法律上的责任和事
实|二的责任区分开来。文l!}!上级的等级系统最高叮达国家元首，但不能要国家元首对他不知道或者他没有直接责

任的→种行为负责任。在这方面，美国提案中假定上级直接对有关行为如u情的(2)款引语部分与那款中谈到上级公

务责任范围内罪行的(b)项是不→致的。

73. NATHAN先生(以色列)说，基于军事指挥官和文l!}!上级对有关罪行承担同等责任的假定，他原则}二支

拌美国的提案。关于提案的内容，他建议在(2)款(a)项小"知道"后面加|二"或者应该已经知道"这几个字，从而l

确定这样的原则， HIl J二级不仅实际上知道，而且还有他所称的"推定"知道，换句话说，对于不察觉他或她能够

了解的事实同样负有责任。他还建议， (2)款(b)项巾的"活动"两字应当用"作为或不作为"代替，因为在刑法)J

i町，不作为可能和l作为本身一样，也是一种犯罪。

74. WILMSHURST女士(联合王国)对美国提案的一般内容表示支持。她的代表团有→些详细的实质性问
题要挺，但是希望它们能在工作组里进行审议。它支持荷兰提议的用"即将"代替"意阁"。

7忖5. PENKO先生o剪斯q听f洛文j尼吕亚)支J持守由美国的j拈提击是l案代:梓伴原来的第2扫5条 n 他希望、橙澄清在{确内定文l职F归U:.级i'内的"怕|巾9 邢刑!寻事j

1~任丁'{川|川时b时毗、才J(ω2匀)款(ωa功)、(b)、 (c)和(d)JJl 中所列的标准是累积的标准还是供选择的标准、

76. DIVE先生(比利时)说，他原则上支持美国的提案，认为它对包括他自己的代表团在内的那些主张军事­

捐拌'白'和|文职上级负有同等责任的代表团是一项有益的折衷建议，他将在工作组的时-论中发表技术性评论何

77. HU Bin先生(中国)在对美国的提案表示赞赏的同时，敦促对第25条持距慎态度，牢记要指挥'市根据lrÚ
)Jl 司法原则取担刑事责任的非常具体的条件，指挥官的刑事责任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法庭巾所产生的，当
时要评估显然具有有效控制权的军事指挥官的责任比较简单。他的代表团不赞成把平事指挥官的刑事责任扩大到

文l以上级。例如!很难对美国提案(2)款(b)、 (c)JJlrI1规定的标准做出任何判断。虽然捉到上级的责任是有先例|凹，

例如在两个特设法庭的规约中，但是这些先例必须在有限的H才间和|空间背景 F去看， lOîJI.涉及发生武装冲突的4情

况;因此日l 以毫不含糊地把那种情况下的"上级"→i可理解:为是指罕事指搏官向

78. DRONOV先生(俄罗斯联邦)说，美国的提案值得支持，因为它采取区别对待军事指挥官和l文职 L级的
态度;这个提案可以成为工作组时论的有益基础。

79. LE FRAPER DU HELLEN女士(法国)说，美国的提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j{J--'步，构成工作组lílT 议的极
好基础。 仁级的责任应当包括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

80. FLORES女士(墨西哥)推荐在工作组 '1'1对美国的提案进行进一步的时论 n 她说，刑事责任应当扩大到

文职仁级，同时把他们与军事指挥官区分开来。不能要文lRJ:级负全面责任; -'二级与犯有关罪行的人之间必须证
实有直接联系 n

8 1. RAMOUTAR女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表示惊贝iLl::支持美国的提案，她们代表团将在工作组的讨论过

程 '1'作进一-步的评论。

82 , JENNINGS先生(澳大利亚)提请注意必须牢记为前南斯拉夫特设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它的规约以
及对某些人，具体说对卡拉季奇先生和姆拉迪奇先生提起的诉讼η 那个法庭的问题1:/1在一位文职人员卡拉季奇先
屯的责任 I二手"根据那个法庭规约的有关条款在上级责任的基础上提出的起诉上。这件事提出了-个工作组必须f(jlf
决的问题， 即文职人员实|际l乐示上是统辖军队和和|附准;军主事F部队的指挥结结‘构的-→一部分这丰利种'1中11情况。问)跑也
行政系统，而是高级的文职人员，他们实际仁是指挥或控制致死的部队的。重要的是，在规定上级的责任时，规
约起 fiL者不应忽视处理这种人的可能性n 他在发表了这一评论以后，欢迎美国为提出它的提案所做的努力 n

83. 主席对讨论的情况做了总结，从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第25条现在可以交给工作组进行详细讨论
(0 

下午 1 时 10分散会 υ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fd6113/


